
会计职业道德
当 好参谋应作为一项
会计职业道德内 容

严 明

《 财务与会计》 自开展会计职业道德 讨论以来，

已发表了很多有独特见解的文章，但我认为还缺少一

个方面的内容，那就是会计人员应当好领导的参谋，

这样会计职业道德的完整表述应该是：秉公理财，精

打细算，当好参谋。

关于秉公理财和精打细算，在已发表的文章中都

做了详尽的论述，我不再赘述。这里就当好领导的参

谋为什么应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，谈一点自己的

看法。

当好领导参谋是每个财会人员必不可少的职业道

德。人们常说，会计是单位领导的左膀右臂，这就是

所说的财会人员的参谋作用。首先，财会人员如果当

不好领导的参谋，那么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象失去了臂

膀，要想搞活经济、提 高 经 济 效 益，是困难的。其

次，会计可以及时向领导提供各种经济资料和信息，

使领导在经济预测和决策时有可靠的依据。第三，财

会人员可以向领导提供很多 合理化建议，这对推动单

位的经济改革，提高单位的经济效益 具 有 重 要的作

用。

由此可见，当好领导的参谋，是财会人员职业道

德中应有之义。

学术研究

折 旧 浅 析

向德伟

什么是折旧？ 目 前 我 国 理论界通常的解释是：

“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损耗而转移到产品中去

的那部分价值”①， “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通过 逐

渐损耗而转移到产 品成 本 或商品流通费的那部分价

值”②。笔者认为：这种解释值得商榷。

第一，它混淆了折旧、折旧额、 折旧费三个不同

的概念。

所谓折旧，应该是指伴随着固定资产的有形或无

形损耗的固定资产价值转移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

方面从实物形态来看，固定资产由于 损耗而逐步接近

于报废，另一方面，固定资产的价值也逐渐地转移到

新产品中去。可见， 折旧是一种经济现象， 而不是某

种或某一部分价值。

为了准确地计算产品成本和实 现固定资产的及时

补偿，需要对固定资产转移到新产品中的价值进行计

算，这就是固定资产折旧额的提取。把折旧额计入某

一期间的生产费用或产品成本，这就是折旧费。上面

所举两例对折旧的解释实际上是指折旧费，而不是折

旧。

第二，固定资产 并 非 仅在使用过程中才发生折

旧。

固定资产折旧源 于固定资产的损耗，这种损耗有

两种形式，一种是有形损耗， 另一种是无形损耗。有

形损耗又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使用性损耗，它是指固

定资产在使用时发 生的磨 损；另一种是非使用性损

耗，它是固定资产受自然力的影响而发生的损耗，即

使是未使用固定资产和封存固定资产， 按照制度规定

不提取折旧额，但事实上也会因时间推移而发生锈蚀

等现象而降低固定资产的性能和价值。因此，不能把

折旧这种经济现象与折旧 额提取的制度混为一谈，无

论是否提取折旧额和计算折旧费，折旧总是 客观地存

在着。而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而

带来的固定资产价值贬值，从而缩短其使用寿命，它

与固定资产是否使用并无直接联系。因此，如果我们

把折旧的发生仅视为使用性损耗带来的， 显然是不全

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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